




舞钢市企业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
管理制度

一、工作目标

为加快我市环保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环境保护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鼓励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

督查企业事业单位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助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自觉履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

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原则

环保部门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按照环保信用评

价标准和程序，对其环保信用进行评价定级，由省环境保护

厅向社会公开环境评价信息。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环境保

护管理措施，遵守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环保标准，执行

环保行政行为，履行环保信用承诺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情况的

信息。

三、参评范围

本区域内以下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环保信用评价：

（一）重点排污单位；

（二）纳入排污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的企

业事业单位；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线监测运行维护机构、机

动车排污检验机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构和第三方社会



监测机构等环境服务机构；

（四）省环保部门确定的应当纳入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

其他企业事业单位。

四、评价指标和等级

（一）评价的指标：单位环境管理信息、环保行政管理

信息、环保信用激励信息等三个方面，具体见《河南省企业

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环境服务机构的

环保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另行制定。

（二）评价的等级：企业事业单位的环保信用级别分为

诚信、良好、警示、不良四个等级，在省环保信用评价管理

系统中依次用绿、蓝、黄、黑标识。环保信用评价基准分为

100 分，其中单位环境管理信息指标类别权重 20 分，环保行

政管理信息指标类别权重 75 分，采用扣分制；环保信用激

励信息指标类别权重 5分，采用加分制评价得分在 95分(含)

以上的为环保诚信单位；80 分 (含)—95 分的为环保信用良

好单位；60 分(含)-80 分的为 环保信用警示单位；60 分以

下的为环保信用不良单位。

（三）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直接评定为“环

保信用不良单位”： (一)单位或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二)违反法律、

法规造成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 (三)违反环保法律、

法规被依法责令停业、关闭的； (四)因企业事业单位环境

问题被省辖市以上环保部门挂 牌督办，逾期未完成整改的；



(五)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 环

境保护税，情节严重，构成偷税的； (六)以暴力、威胁等

方式拒绝、阻挠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检查的； (七)实施

弄虚作假、行贿等不正当行为，影响环保信用评价的。

直接评定为“环保信用不良单位”的企业事业单位，自

相关问题整改完毕满 2年起，可以根据环保信用评价得分逐

年逐级上调环保信用等级。

五、评价程序

企业事业单位的环保信用初次评价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确定参评单位：市、县环保部门按照要求确定并通知参

加环保信用评价的企业事业单位，并在环保部门门户网站公

布。自愿参加环保信用评价的单位可在环保部门公布参评单

位之日起 10 日内向环保部门备案，并启动环保信用评价。

(二)录入环境信息：参评单位自评价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按照信用评价办法要求在省环保信用评价管理系统中逐项

录入相关环境信息和证明资料，并保证录入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初次评价参评单位应当录入前两年的环境

信息。 (三)补充、归集、审核环境信息：各级环保部门按

照环境信息“谁产生、谁补充、谁核实”的原则，在参评单

位信息录入完毕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核实企业事业单位录入

的环境信息，补充完善有关环境信息；负责环保信用评价的

环保部门在信息核实补充完毕后 15 个工作日内归集、核实、

录入其它来源的环境信息，审查确认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规范性、完整性。 (四)通知参评单位

确认环境信息：环保部门通知各参评单位通过省环保信用评

价管理系统查询确认本单位环境信息和预评结果。参评单位

对本单位环境信息和预评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接到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负责评级的环保部

门在收到异议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将复核结果

通知参评单位，并根据复核情况在评价系统中修正环境信

息，确定初评参评单位没有按照要求在省环保信用评价管理

系统录入单位环境管理信息的，扣除相应信息指标分值进行

评价。(五)公示及异议处理：省环保部门通过门户网站、省

环保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公示企业事业单位环保信用初评结

果，公示期为 15 日。参评单位和其他单位、公众等对初评

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满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负责评

级环保部门的上一级环保部门提出异议，并提交申请及相关

证明材料。上一级环保部门收到异议后，应当在 10 个工作

日内进行复核，将复核结果告知异议人，并根据复核情况在

评价系统中修正环境信息。 (六)公布评价结果：省环保部

门通过门户网站、信用中国(河南)网站等媒体或者召开新闻

发布会等方式，在评价结果确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统一公开

发布全省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内容包括企业事业名称、法定

代表人、环保信用等级、负责评价的环保部门等相关信息。

六、激励惩戒

（一）环保部门将最终的评价结果发送至发展改革部



门、税务部门、人民银行、银保监管机构等单位共同构建环

境保护守信联合漖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守信激励力度应

与环保信用等级正相关，环保信用等级越高，激励力度越大；

失信惩戒力度应 与环保信用等级负相关，环保信用等级越

低，惩戒力度越大。

（二）环保部门在日常管理或经营活动中应用环保信

用评价结果的情况，应当记录保存。鼓励公民、法人或者 其

他组织应用环保信用评价结果。

（三）环保部门在环保行政许可、监察执法、专项资金、

项目立项和环保评先创优等流程中，嵌入企业事业单位环保

信用状况审核环节，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保信用等级进行分

类管理，实施有效的激励惩戒措施。

（四）对环保信用不良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和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人员依照《关于对环境保护领域失

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发改财金【2016】1580 号）等有关规定实行联合惩戒。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定期或不定期研究解决企业事业

单位环保信用评价工作中重大事项、重大问题。

（二）加强经费保障。加大资金投入人员培训、宣传等

工作经费需求。

（三）掌握工作方法。企业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体系

工作复杂，各科室、二级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参评单位录



入信息 15 个工作日内必须完成审核、信息补录和推送工作。

结合日常检查，对企业事业单位环保信用实行动态调整。

（四）强化责任追究。按照环境信息“谁产生、谁补充、

谁核实”的原则，各有关科室、单位应根据本通知要求，进

一步明确任务，由专人负责按时核实、完善信息，推进工作

落实。企业信息不核实、不完善信息、逾期录入信息、录入

信息不准确等影响参评单位评分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五）加大宣传力度。对典型环境违法案件、环境失信

行为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曝光，努力提高企业的诚信意

识和环境信用水平。


